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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外交行政

第二節　外交人員之培訓

壹、前言
外交工作攸關國家主權與人民權益，尤需培養全方位涉外事

務人才。為充實外交人力並提高同仁專業知識與素養，我國外交
人員之培育與訓練主要由「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」（簡稱
外交學院）辦理。
外交學院前身為「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」，成立於民

國��年�月，嗣於民國�0年�月�0日更改為「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
講習所」（簡稱外講所）。成立初期，主要辦理外交領事人員職
前講習與語文訓練，近年來不斷提升培訓能量、擴大業務範疇，
除辦理前述職前講習外，並增設外交部同仁各項在職專業講習及
各類外語研習，另擴大辦理跨部會涉外事務專業講習及國內其他
機構派駐國外人員行前研習，更在全國各地舉辦全民外交研習
營，協助青年學子及專業人士開拓國際視野，期成為全方位之涉
外人才培訓機構。
外講所於本年�月�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，正式改制為「外交

及國際事務學院」，依據組織法規定，外交學院掌理新進外交領
事人員、外交部在職人員及政府機關涉外人員培訓講習，另負責
與友邦及友好國家外交人員、國內外智庫、研究機構及外交學院
之合作交流；此外，亦負責中長期外交政策、國際現勢及區域議
題之研析工作。

貳、培訓課程種類
外交學院正式成立後，持續擴大並精進各項培訓課程，本年

經辦之重點訓練課程如下：
一、職前教育講習：新進外交領事人員專業講習班

為加強新進同仁專業知能，並於分發至各單位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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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投入工作，自�月�日至�月�日開辦「第��期外交領事
人員、第�0期國際新聞人員及僑務委員會僑務人員講習
班」，規劃為期半年之職前講習，包括教育及實務訓練。
教育訓練部分：外交領事學員及僑務人員受訓�個月、國際
新聞學員�個月，其後分發至外交部、僑務委員會及新聞局
各單位進行實務訓練。

二、第��期外交領事人員密集英語班
為落實馬總統於�00年�月�日「提昇國人英語能力行動方
案」第�次簡報會議中有關「各部會應提出短期、密集且有
效之方案，培養我政府參與國際會議與談判、並可獨立作
業之專業英語人才」之裁示，外交學院於本年�月�日至�月
��日首度辦理第��期外交領事人員密集英語班，委由不同
國籍教師全程以英語授課，並採課堂講授、個案教學、情
境模擬、小組討論及實際演練等多元教學方式進行，課程
為期�週。

三、在職人員專業講習
（一） 新近調部同仁講習班：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有�0名及

��名調部同仁參訓。課程內容涵蓋國內政經走向、兩
岸關係及調部同仁應瞭解之相關法制規定等。另邀請
外交部各地域司及事務單位資深同仁與調訓同仁舉行
座談，針對駐地工作經驗與心得交換意見。

（二）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人員行前講習班：外交
學院配合政府政策、我當前外交局勢及駐外工作需
要，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外人員安排駐
外工作及生活所需具備知能之各類課程，並依外放地
域別分組安排與相關地域司進行政務座談。另由事務
單位依業務情況及實際需要安排實習。本年上半年課
程為�月�日至��日、下半年課程為��月��日至�0日，
參訓學員分別為�0�名及��名。

（三） 新任館長及外放同仁「特殊語文密集訓練課程」：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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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外派特殊語言地區國家之館長及館員運用當地語
言之能力，外交學院視實際需要開辦相關語言基礎班
及駐地歷史、文化及風俗民情等課程。迄已辦理波蘭
文、義大利文、泰文、越文、印尼文等課程。

（四） 增進在職人員之外國語文能力：為增強行政院所屬
各機關涉外事務人員之外語能力，積極培訓我國涉外
事務人才，外交學院開辦各級英語、日語、法語及西
班牙語等夜間語文班。本年度於上、下半年各開辦一
次，每次為期��週，研習人數共達���人；除行政院相
關涉外事務機關人員外，總統府、立法院、財團法人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及臺北市與新北市等機構
所屬人員亦可參加。

四、其他專業講習
（一） 國際會議與談判研習班：招生對象為中央各部會涉外

事務有關單位具相當英語能力之薦任級以上同仁，課
程以英語進行。本年�月��日至�月�0日辦理「�0��年
國際會議與談判研習班」，計有教育部等��個機關總
計�0名學員報名參訓。

（二） 跨領域駐外人員培訓班：本年�月��日至��日辦理跨領
域「兩岸關係」課程計有��機關共��人參訓；�0月��
日至�0月��日辦理跨領域「經貿」課程，計有��機關
共��人參訓。

（三） 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：本年開設一系列性別主流化相
關課程，參訓總人數達���人次。

五、國際交流
（一） 出訪與邀訪：本年�月�日外交學院派員赴河內出席

越南外交學院與政大國關中心合辦之「臺灣-東協智
庫對話會議」。另有薩爾瓦多外交部外交學院院長
Francisco FRANCESCO等各國外交人員訓練機構主管
來訪，就雙方關切議題交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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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駐華外交官員及眷屬華語班：為提升各國駐華官員及
其眷屬之華語能力，增進對我國文化之瞭解與興趣，
進一步深耕友我情誼，本年分別於�月及�月開辦第
�0期及第��期兩期華語課程，包括初級班、初級進階
班、中級班及中級進階班等�班，各為期��週，計有來
自�0國之大使、代表、官員及眷屬等計���人次參加。
本年特別安排學員參訪深坑老街，瞭解我國傳統美食
─豆腐之製作過程並親自體驗、舉辦中秋節民俗節慶
及品茶活動、安排欣賞電影「陣頭」及赴鶯歌體驗手
拉坯與彩繪磁杯等文化參訪課程。

六、其他業務及研習
（一） 全民外交研習營：本年度共辦理��場，除外交部部、

次長專題演講，加強外交政策宣導外，並擴大招生人
數，原規劃招收�,��0人次，全年實際招收�,���人次。

（二） 外交及國際事務青年研習營：本年��月�日至�日於高
雄舉辦「�0�年外交及國際事務青年研習營」，遴選南
部主要大學之外交獎學金得主及參與外交部青年大使
計畫之��位優秀學生參訓。

（三） 與國內學者智庫策略聯盟合作計畫：
�、 本年分別與國立臺灣大學、臺灣歐盟中心、政治
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舉辦��場研討會，共計
��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，就全球戰略與臺海安全研
究、歐盟與我國關係及外交政策、全球及歐盟金
融危機等重要議題進行研討，上述各場研討會之
專題報告及分析建議均具參考價值。

�、 ��月��日至��日外交學院與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聯
盟研究中心合作，舉辦「第��屆華歐學術會議─
新時代的新安全：歐盟、東亞及其他區域」國際
會議，該會議邀請國內外��位學者發表論文，超
過�0名專家學者與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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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與國外智庫合作訓練計畫：外交學院與美國夏威夷智
庫「東西中心」於本年��月��日簽署「太平洋島國青
年領袖訓練計畫」瞭解備忘錄，該計畫為期�年，預
計每年訓練��名來自該區域之青年領袖，配合聯合國
「千禧年發展目標」，針對太平洋地區國家關注之議
題，搭建我國、美國及南太地區之三方合作平臺。

（五） 外交替代役役男勤前訓練：為協助替代役男瞭解服勤
單位之工作性質、環境及工作倫理，提升渠等對外交
替代役之使命感，以及對新環境之調適能力，特開辦
上述勤前專業訓練班。

（六） 外交志工職前教育訓練：本年針對外交部各單位遴選
之��名志工人員提供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。

參、外交人員之進修訓練
一、派員出國進修： 
（一） 擇優選送新進外交領事人員出國學習特殊語言或赴

國際組織實習：本年外交部於新進第��期外交領事人
員中，選派�名赴美國海倫凱勒基金會、美慈組織、
世界青年聯盟、比利時歐盟議會自由人民黨團等國際
組織及重要黨團見習，另選派��名學員赴越南河內大
學、印尼印尼大學、泰國American Alumni Language 
Center、波蘭烏茲大學、希臘雅典大學、匈牙利羅蘭大
學、義大利鍚也納外國人大學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
習特殊語言。

（二） 選送優秀中高階同仁出國進修：本年外交部選派�0位
同仁分別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、
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「臺灣領袖計畫」、美
軍太平洋司令部所屬智庫亞太安全研究中心、美國喬
治華盛頓大學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、美國史丹福大
學民主發展暨法制研究中心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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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jaratnam國際事務研究院、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及比利
時安特衛普大學等學校及專業學術機構進修碩士學位
及智庫短期蹲點。

二、研習非英語國家之官方語文：外交部為便利派駐非英語地
區同仁公務接洽，並有效培育特殊外國語文人才，非英語
地區之駐外機構同仁視實際業務需要於公餘時間得聘請優
良教師或至當地語文學校學習當地官方語文，除由外交部
全額負擔教師薪酬外，每年並補助學習同仁�00美元額度內
之教材及書籍費。本年度計有駐印尼代表處、駐泰國代表
處、駐俄羅斯代表處、駐挪威代表處等��個駐外機構開設
印尼語、泰語、阿拉伯語、土耳其語、西班牙語、法語、
義大利語、拉脫維亞語、捷克語、葡萄牙語、俄語、希臘
語、斯洛伐克語及丹麥語等特殊語文班。

三、參加國內其他訓練：外交部為配合業務需要，周知同仁參
加國內其他機關所主辦之各項訓練，如參加行政院人事行
政總處及其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、國家文官學院、公務
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經濟部所主辦之各項公務人員訓
練及進修課程；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、行政院研究
發展考核委員會、教育部所舉辦之資訊訓練課程；行政院
主計總處、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、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
導委員會、中華民國訓練協會、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
WTO及RTA中心等單位所舉辦之專題演講會等；另外交部
亦自行辦理各項專業性及電腦研習班等課程，提供同仁進
行終身學習。

肆、設置外交獎學金
為鼓勵優秀青年投身外交工作行列，外交部自民國��年起

先後於臺大、政大、淡江、輔仁、東吳、東海、文化、暨南、中
山、文藻等�0所設有外交相關系所之大專院校設置獎學金，獎學
金名額從早年之�0名陸續增加至��名。自民國��年起為積極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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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資源，並鼓勵國內更多學子關注國際事務，投入外交工作，
外交部改變往年按學校分配名額之方法，改為開放全部名額予國
內各大學院校以上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申請，每名每學年獎學金
新臺幣��,000元整。




